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入出機構管理要點

110年 09月 13日訂定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以下稱本家)為解

決住民適應、照顧服務所衍生的家庭、經濟及生活適應等各項問

題，規範申請入住、改調、轉出、退住相關事宜，特訂立本管理

要點。

二、服務對象及申請條件：

（一）服務對象：

      符合「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中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

      資格者(公費就養)、部分供給制安置就養資格者(自費就養)及

      ㄧ般民眾自費安養與自費養護。

（二）申請條件：

  1.安養：

   （1）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評量八十一分以上，身心狀況正常，

        能自行料理生活起居，不須他人照顧者。

   （2）自費安置榮民需年滿61歲。

   （3）併同安置之榮眷(父母需年滿60歲、配偶需年滿50歲)。

   （4）自費一般民眾(含單身榮眷)需年滿65歲。

    2.養護(失能)：

榮民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評量八十分以下，失能自理生活困

難，或經衛生主管機關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以上醫院鑑定證明，

須長期養護者。但不包括二十四小時抽痰之植物人、有住院醫

療需要者、氣切或插三管以上無法照護者。

    3.養護(失智)：

榮民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或經衛生主管機關教學醫院評鑑合

格以上醫院，鑑定屬中度以上失智症，須長期照顧者。但不包

括二十四小時抽痰之植物人、有住院醫療需要者、氣切或插三

管以上無法照護者。

  4.緊急安置：

   （1）榮民、眷屬或遺眷遇有緊急或突發事件，須暫時安置榮家照

        顧者(由各榮服處評估後向本家提出申請)。

   （2）一般民眾遇有天災等緊急事件，有暫時安置榮家之必要者

(由桃園市社會局或八德區公所評估後向本家提出申請)。

  5.服務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榮家不予安置：



   （1）罹患法定傳染病，有群聚感染之虞者。

   （2）罹患精神病患照顧體系權責劃分表第一類至第四類精神疾病

        (附件一）。

四、入住(轉出)申請流程：

(一)入住機構（流程圖附件二）：

    1.服務對象(或家屬)、各榮民服務處、各榮譽國民之家(以下稱

申請人)向本家提出入住申請(附件三)，本家應於受理之日起

一個月內回復候住現況。候住申請已屆排序，申請人(機關)應

於接獲本家通知之日起七日內確認入住意願(若經3次聯繫未果，

將自動取消候住資格)，十四日內至本家由醫師辦理評估，以

確認安置安養或養護(失智)。

    2.評估程序：

     (1)針對申請人所提供醫院體檢報告、診斷證明書及身心障礙手

        冊，由保健組醫師診斷其生理、心理基本狀況是否合於收住

        條件，並實施日常生活功能量表之評估（附件四）。

     (2)邀請服務對象及家屬與堂隊輔導員會談，瞭解其本身及周圍

        環境的相關訊息，評估其需求及支援系統。

     (3)介紹居住空間及生活環境。

    3.申請入住檢附文件：

     (1)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由本家協助)。

     (2)服務對象健保卡。

     (3)填寫家屬同意書及協同照護切結書（附件五）。

     (4)簽具桃園榮民之家處理陳情(反映)案件作業流程（附件六）。

     (5)自費申請者，簽具定型化契約審閱期聲明書（附件七），並

由本家提供契約書供審閱。

     (6)桃園榮譽國民之家生活公約（附件八）。

     (7)桃園榮譽國民之家公費就養榮民入住須知（附件九）。

    4.入住通知：

     (1)通知報到：簽陳首長核定，並寄發入住公函，並於公函送達

之日(以雙掛號收件日為準)起，30日內準備入住前相關事宜，

並辦理報到。

     (2)逾期廢止報到：服務對象收受到達之日起30日內，未辦理報

        到者，不予入住，逾期未報到者廢止其行政處分，在排序入

        住資料由序位者遞補。

    5.報到程序：

     (1)核對入住相關資料(含糞便檢查報告，以入住當日7日內報告，



才符合規定)。

     (2)堂隊輔導員及服務人員引導及接待，協助行李搬運、安頓房

        間，並介紹照顧服務人員、室友、房長及戶長，完成申請入

        住手續結案。

     (3)服務對象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報到時，填寫新進住民報到程序

        表（附件十）。

    6.系統建置：

     (1)登鍵輔導會「就養申請與異動作業系統」完成給與眷補、全

        民健保資料等個人權益事項啣接。

     (2)登鍵輔導會「安養養護管理資訊系統」新增住民。

（二）轉出機構（流程如附件十一）：

    1.服務對象(家屬)申請外住，應填具申請表(附件十二），向本

家提出申請；申請轉調榮家，應填具申請表（附件十三），向

本家提出申請。

    2.個案分析：各堂由堂長主持召開「三合一會議」，與護理人員、

照顧服務人員共同討論，針對服務對象狀況提出研討，依據蒐

集之資料及各專業意見，具體化焦點問題，以分析個案狀況。

    3.提供適切處遇：依據各專業意見形成的整體化概念，完成個別

化需求分析結果，與服務對象及家屬針對其最大利益，提供適

切的輔導與關懷並連結所需相關資源，協助其排除當前困境。

    4.案件核定：輔導組承辦人簽報各級長官，逐級完成輔導關懷，

經首長批示後，函知轄管榮民服務處(榮家)接續服務照顧。

    5.系統建置：自榮家調整為外住(或榮家)者，經轄管榮民服務處

(榮家)於訪查後核定，並登鍵輔導會「就養申請與異動作業系

      統」，由本家完成確認後結案。

    6.檢討服務成效：統計調整轉出件數、事由，並於每月家務會報

      暨服務品質會議。

五、服務計畫內容：

（一）居家生活照顧與關懷：依據本家住民實際需求及自我照顧能力

提供適當之生活照顧與協助，例如用餐服務、清潔服務（儀容、

身體）、就寢、翻身、拍背及醫療保健等服務。

（二）健康管理服務：

    1.提供定期健康檢查與衛生保健服務：護理人員依醫囑給藥、量

      測生命微象（體溫、脈搏、呼吸）、血壓及血糖等醫療照護工

作。



    2.內住就養榮民有醫療需求，須外送就醫者，保健組可依住民本

人之意願擇其就醫處所；住民因昏迷或其他情形喪失自主意識

時，保健組會探求其指定親屬(或一定範圍)之意見；住民或指

定親屬未表示意見者，則以送往榮民總醫院分院(桃園分院)就

醫為原則。但病況危急或有其他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3.轉院(診)原則：依所就醫之醫療單位建議(因無住院床位或個

案病情需求時)轉診(院)時執行之；若家屬只因探視方便或非

醫療單位，建議轉診(院)時，本家只負責協助聯繫相關醫療單

      位及轉診(院)之委外交通工具，所需之委外救護車或特別護士

      費用由家屬負責。

    4.為維護單位整體住民安全及感染控制規定，需配合醫療保健事

項如下：

   （1）新入住時需於隔離室隔離7天。

   （2）出院返家時需於隔離室隔離7天。

   （3）大陸返台時需於隔離室隔離14天。

   （4）發現有傳染病之虞時需於隔離室隔離 7-14 天，並配合就

醫。

（三）復健服務：本家設有復健專區，由醫師及物理治療生、護理人

      員，視需要提供復健服務及治療。

（四）社福及心理諮詢與服務：輔導組設有專業社工師，針對有社會

      福利或心理諮詢輔導需求者，提供社會工作專業服務。

（五）休閒娛樂活動：為住民安排適當之休閒娛樂活動，每月舉辦慶

      生會及不定期自強活動；辦理歌唱活動、銀寶學苑、座談會、

      各項講座活動、三節慶祝活動、懇親會、榮民節、各類宗教活

      動及各項才藝競賽等。

（六）參與社區活動：為促使住民與社區融合，帶領住民至鄰近社區

參與社區活動，與本地各年齡層學生互動、交流，協助住民提

昇社會適應力，使其能充分參與社會生活。

（七）家庭支持及人際關係維繫：住民請假外出或住院時，堂隊主動

聯繫家屬或重要關係人，即時了解住民及家庭動態；定期舉辦

首長與民有約座談會介紹新進住民，在重大節日邀請家屬、親

友蒞臨本家同樂過節，並由家主任親自主持，藉以強化住民家

庭支持凝聚力，達到維繫住民人際關係。

六、收費標準：

   本家收費標準依據符合「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譽國民之家自費入住收費標準」及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譽國民之家自費安養規費收費標準」。

其中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資格及部份供給制安置就養不同資格身

分者，分別提供公費安養（公費養護）、自費養護、ㄧ般民眾自

費安養等三種收費標準。

（一）公費安養、公費養護內住榮民僅收伙食費，每個月新台幣

3900元整（隨物價適時調整）。

（二）自費養護內住榮民收取履行契約保證金、服務費及伙食費。

（三）ㄧ般民眾自費安養內住則需收取履行契約保證金、服務費及伙

      食費。(詳細項目及金額如下表)。



項

次
項目

榮    民

公費安養

公費養護

榮    民

自費安養

榮    民

自費養護

ㄧ般民眾

自費安養

A 保證金 0元/人 12000元/人 13600元/人 15900元/人

B 服務費 0元/月/人 6000元/月/人 6800元/月/人 7950元/月/人

C 伙食費 3900元/月/人 3900元/月/人 3900元/月/人 3900元/月/人

合計 3900元/月/人 9900元/月/人 10700元/月/人 11850元/月/人

備註 公費安養、公

費養護內住榮

民 僅 收 伙 食

費，每個月新

台 幣 3900 元

整，免收服務

費及保證金。

ㄧ、服務費及

伙食費。

二、自費安養

保證金，匯

存個人郵局

定存，所生

孳息自轉個

人郵局帳戶

內 ， 退 住

時，由郵局

結 算 後 退

還。

ㄧ、服務費及

伙食費。

二、紙尿布管

灌牛奶衛生

用品等耗材

需 自 行 負

擔。

三、自費養護

保證金，匯

存個人郵局

定存，所生

孳息自轉個

人郵局帳戶

內 ， 退 住

時，由郵局

結 算 後 退

還。

一、服務費及

伙食費。

二、自費安養

保證金以本

家名義於金

融機構設立

專戶儲存保

證金。

七、督導考核：

（一）進住一週內首長，副首長、輔導組組長等必須至少訪談一次，

      暸解關懷住民是否適應情形。

（二）戶籍遷入應依據住民個人意願，各堂隊應主動勸導單身住民將

      戶籍遷入，如願轉入者須繳交身分証、戶口名簿等正本及私章

      由榮家承辦人代辦。

（三）健保轉入，如無家屬者應勸導轉入本家，有家屬者可依據住民

      意願辦理，轉入者須繳交第六類健保轉出申請單。

八、其他入出機構之相關規定，依本家養護定型化契約內容及規定辦



理。

（一）桃園榮譽國民之家自費養護契約書。

（二）桃園榮譽國民之家自費失智養護契約書。



附件一



附件
二

   一、受理申請
1.服務對象或家屬
自行向本家提出

2.各榮民服務處代
為申請

3.其他榮家轉介

二、評估程序

1.檢附體檢報告、診斷證明書、
身心障礙手冊，由本家醫師評估

2.堂隊與家屬輔導會談
3.環境介紹

取消申請資格

1. 接獲本家通知之日起七日內，
未確認入住意願 (若經3次聯繫
未果，亦將自動取消候住資格)

2. 接獲本家通知之日起十四日內
未至本家由醫師辦理評估

三、檢附文件

1.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服務對象健保卡
3.填寫家屬同意書及協同照護切結書
4.簽具桃園榮民之家處理陳情(反映)案件作業流程
5.自費申請者，簽具定型化契約審閱期聲明書，並由榮家提供契約
書乙式供審閱。

四、入住通知

1.函復申請人通知報到
2.於公函送達之日起30日內報到
完畢

逾期廢止報到

1.服務對象收受到達之日起 30日
內，未辦理報到者

2. 在排序入住資料由序位者遞補
。

五、報到程序

1.核對資料
2.人員引導接待
3.填寫新進住民報到程序表

六、系統建置

1.登鍵輔導會「就養申請與異動
作業系統」完成給與眷補及健保
移轉作業

2.登鍵輔導會「安養養護管理資
訊系統」新增住民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入住安置作業流程

 



附件三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進住申請表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

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
話

公文

送達

處所

□ 同戶籍地 （未填寫者視同寄送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
話

教育

程度

□

研究所

□

大學

□

專科

□

高中職

□

初國中

□

小學

□

識字

□

不識字

□

證照種類：_______
宗教

信仰
□ 基督教 □ 佛教 □ 道教 □ 天主教 □ 一貫道 □ 回教 □ 無 □ 其他宗教:_____

身障

類別
□ 無    有：□ 輕度 □ 中度 □ 重度 □ 極重度類別:____________________

興趣
□ 氣功 □ 桌球 □ 槌球 □ 園藝 □ 太極拳 □ 閱讀 □ 聽音樂

□ 歌唱 □ 書法 □ 國劇 □ 看電
影 □ 棋藝 □ □

生活
自理
能力

項目
程度

進食 沐浴 上廁所 穿衣 移動身體 精神狀況

自行完成

需要協助

完全依賴

婚姻狀況 子女狀況 申請類別 身體狀況

□ 已婚

□ 未婚

□ 離婚

□ 單身(配偶亡故)

□ 其他_

□ 無子女

□ 子___人

□ 女___人

（請填寫人數）

□ 公費就養榮民

□ 自費安置榮民

□ 併同安置榮眷

□ 一般民眾

（含單身榮眷）

□安養（生活完全自理）

□ 養護（生活不能自理）

□失智

申請人

□ 本人申請              

□ 親屬代為申請，姓名：             ，與該住民之關係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e-mail or line帳號：                     

地址                                               

1.候住申請已屆排序，申請人(機關)應於接獲本家通知之日起七日內確認入住意願(若經3次
聯繫未果，將自動取消申請資格)，並於十四日內至本家由醫師辦理評估，

2.評估程序完成後，若符合入住資格，請於1個月內提供健康檢查報告，若未於期限內完成，
將自動取消申請資格。

申 請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日常生活功能量表            附件四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評估日期
進食 10

5

0

○自己在合理時間內（約10秒鐘吃一口飯）可用筷子取食眼前的食

物，若需使用進食輔具時，應會自行穿脫。

○需別人幫忙穿脫輔具或只會用湯匙進食。

○無法自行取食或耗費時間過長。

洗澡 5
0

○可獨立完成，不需別人在旁(不論是盆浴或淋浴)。

○需別人協助。

個人衛生 5 
0

○可獨立完成洗臉、洗手、刷牙及梳頭髮。

○需別人協助。

穿脫衣服 10
5
0

○可自行穿脫衣服、褲子、鞋子、及輔具等。

○在別人協助下，可自行完成一半的動作。

○需別人協助。

排便控制 10
5
0

○不會失禁，並可自行使用塞劑。

○偶而會失禁(每週不超過一次)或使用塞劑時需別人協助。

○完全依賴。

排尿控制 10

5

0

○日夜皆不會尿失禁，或可自行使用並清理尿套。

○偶而會尿失禁(每週不超過一次)或尿急(無法等待便盆或無法及

時趕到廁所)或需別人幫忙處理尿套。

○完全依賴。

如廁 10

5

0

○可自行進出廁所，不會弄髒衣服並能穿好衣服使用便盆者，可 

自行清理便盆，

○需幫忙保持姿勢的平衡、整理以物或使用衛生紙，使用便盆

者，可自行取放便盆但須仰賴他人清理。

○需別人協助。

移位
(輪椅與
床位間的
移動)

15

10

5

0

○可獨立完成，包括輪椅的煞車及移開腳踏板。

○需要稍微的協助(例如：予以輕扶以保持平衡)或需要口頭指

導。

○可自行從床上坐起來，但移位時仍需要人幫忙。

○需別人協助可坐起來或需要兩人幫忙方可移位。

步行 15

10

5

0

○使用或不使用輔具皆可獨立行走50公尺以上。

○需要稍微扶持或口頭指導方可行走50公尺以上。

○雖無法行走，但可獨自操縱輪椅(包括轉彎、進門、及接近桌

子、床沿)並可推行輪椅50公尺以上。

○需別人協助推輪椅。

上下樓梯 10
5
0

○可自行上下樓梯(允許抓扶手、用拐杖)。

○需稍微協助或口頭指導。

○無法上下樓梯。

總分： 建議：○安養堂 ○失能養護 ○失智養護

醫師：



         住民入住家屬同意書及協同照護切結書    附件五

住民          申請入住貴家就養，因___________________因素，
家屬無法照顧，經家屬一致同意入住，並委由家屬代表人__________
為代表，與桃園榮家連繫及對口並同意遵守貴家下列規定。

本榮家任務以照顧單身、失依住民為主，有眷住民應以家庭照
顧體系為要，若因特殊狀況家屬無力照顧，經審核可後轉介本家照顧，
為使照顧措施圓滿，妥善保障住民權益，相關須知如下，惠請  貴家
屬體諒配合：
一、住民進住期間若有行為不檢、刻意隱瞞精神或傳染疾病、違反生

活公約致影響服務運作及其他住民人身安全時，家屬於接獲通知
後，應行就醫診治、轉介或接回家照顧事宜，俟身心穩定再行進
住；若上述情況緊急，榮家將以住民最大權益並依老人福利法等
規定，先行送醫或進行約束，以防誤傷個人或他人，本須知之簽
署，等同家屬同意之法律效果。

二、住民因病住院或門診，榮家並無針對個人陪伴、看護的責任與義
務，家屬應在接獲住院或門診通知後，儘早抵達醫院或陪同門診
負起照護之責。

三、榮家各項與家屬連繫、協調、處置工作，以入住時家屬提供緊急
連絡人（家屬代表人）為對象，其他親屬之連繫由緊急連絡人負
責，連絡人異動時應主動向榮家更正。

四、家屬來訪應於規定時間內來家，為保障其他住民之隱私，未經同
意不得於家區內攝影、照相、錄音及訪問等行為，住民及家屬如
於家區發生疑似民刑事事件，應先請本家相關部門先行調查處理
後，再行依法辦理，以維護各造權益。

五、本榮家為安養護機構，住民入住期間生活費用並非國家概括承受，
故入住本家期間，如未獲親屬授權代管及支用，本家一律不予管
理住民財務，僅代扣伙食費，除公費住民提供尿布外，餘日用品、
衣物、營養品、門診車資(及陪同門診)、住院看護費、必要醫療
物品、出院交通費用、電費、理髮、洗衣等費用一律請親屬自備。

六、違反上述規定者，由榮家通知限期改善，未於期間內改善者，將
予退住辦理。

立切結書人（家屬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是

是

否

否

陳情案件

相關權責組室
或堂隊處理

登錄管制表，每月彙送輔

導組綜整分析後簽報首長

陳情事項是否
涉本家權責

簽報首長核定後

通報輔導會

處理情形簽報首長
核定並答復陳情人

簽報首長核可後，函請相
關機關參處並副知陳情人

是否為重大需通報案

件或輔導會交辦案件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處理陳情(反映)案件作業流程  附件六

家主任
電話:03-3681140轉 228
信箱:vhtyu0111@mail5.vac.gov.tw
政風主任
電話:03-3681140轉 223
信箱:vhtyu0114@mail5.vac.gov.tw
人事主任
電話:03-3681140轉 222
信箱:vhtyu0108@mail5.vac.gov.tw

家屬/榮民簽章:_____________



附件七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定型化契約審閱期聲明書

簽約前注意事項:

一、消費者辦理進住本家時，有權將契約書攜回詳細審視，並應有至

少5日之契約審閱期，本家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1條之 1規定，本家與消費者簽約前，應提

供 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違反上

開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
構成契約之內容。本契約之審閱期間定為 5日應屬合理期限，但

消費者要求更長時，亦應同意之。

(二)本家應準備審閱期聲明書，供消費者索取契約範本時簽收，以備
需要時證明消費者曾行使契約審閱權。

(三)本家應告知消費者有關本契約一切之權利與義務事項，除應提供

契約條款外，並依需要得交付國軍退除役官兵部分供給制安置就
養作業規定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譽國民之家自費安養

規費收費標準等文件。

二、本契約雖為定型化契約之一種，惟消費者仍得針對個別狀況，經
雙方合議確認後，要求本家增刪修改，本家不得以本契約內容為

主管機關所定為由，主張無法修改，亦不得為有利於己之修正後

宣稱為政府機關版本，而主張不得修改。
三、本家住宿環境為群體生活，消費者入住前應提供體檢文件，體檢

項目至少包括胸部 X光、糞便(桿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痢疾及寄

生蟲)、血液、梅毒、B型肝炎、愛滋病、生化檢查、尿液常規，
以供機構審核是否符合進住條件。

四、全國性消費者服務專線：請直撥 1950(直撥便可逕自轉接至其所

屬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

立聲明書人（簽章）：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八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生活公約
一、入住榮家之住民，應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下稱輔導條例)及其就養

相關法令規定，遵守榮家生活公約，共同營造溫馨、祥和之頤養環境。
二、入住榮家應配合下列公約事項：
（一）入住榮家應與住民(室友)相互尊重，和睦相處，避免因個人因素、習慣
      及噪音等情事，影響彼此生活權益。遇有爭議，應尋求堂隊人員協助處
      理。
（二）尊重並體恤榮家照服、護理等為住民服務之人員。
（三）配合榮家安全、伙食、醫療、照護、衛生、防疫等相關措施規定。
（四）參加活動、遊戲或比賽，遵守秩序及規則。
（五）共同維護榮家環境，不隨地吐痰、便溺、亂丟菸蒂、垃圾。
（六）公共空間設施設備，依設施設備使用規定愛惜使用，並尊重他人使用權
      益。
（七）遵守榮家訪客時間及規定，居住空間不得容留他人。
（八）外出一日以上者，應辦理請假手續完成安全報備。
（九）遵守菸害防治規定，不在室內及公共場域吸菸。
（十一）居住空間保持整潔，不飼養任何寵物，不囤積不必要之物品。
（十二）個人輔具及電動代步車等依指定地點停放。
（十三）護個人及公共衛生，勤於洗澡及換洗衣物；衣物並依指定地點晾曬。
（十三）進入他人寢室及辦公區域，應先經得同意，避免誤會。
（十四）不散布、指摘或傳述損及他人或榮家聲譽之言論。
（十五）家區活動穿著整齊，維持應有禮儀，不為有悖公序良俗，損害榮家和
        諧之行為。
（十六）遇有緊急事故，配合執勤人員指示並協助執行安全作為。
三、住民違反前點應配合事項，由所住堂隊酌情施以勸告並註記違反情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其情節輕重或累次違反公約情形，依規定提請「生活
公約管理委員會」審認並提供處理建議：

（一）違反前點配合事項，屢勸不止。
（二）室內燃香、燒紙或利用酒精、燃油、瓦斯易燃物烹煮食物等，有危害公
      共安全之行為。
（三）持有未經報准之刀械等具有攻擊性之器具，或易燃物品。
（四）塗污、毀損榮家設施及設備，或未經榮家同意擅自變更利用榮家房舍及
      土地。
（五）挑釁、滋事、攻擊、騷擾等行為有損及住民或服務人員之虞。
（六）散布、指摘或傳述不實言論，影響他人或榮家聲譽。
（七）不配合榮家相關防疫、照服、衛生、管理等措施，有致生風險或損害之
      虞。
（八）住民行為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或涉及刑事責任之虞。
四、榮民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第二十條之一為

退住處分：
（一）違反前點生活公約事項，情節重大或屢勸不止。
（二）有妨害住民或服務人員安全之虞，情節重大或屢勸不止。
（三）有妨害榮家公共安全或衛生之虞，情節重大或屢勸不止。
（四）影響榮家聲譽，情節重大或屢勸不止。
五、一般民眾入住，有下列情事一者，依契約辦理退住：
（一）違反前點各款之規定。



（二）違反入住契約規定情節重大。
六、榮民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報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依法停止榮民

權益(輔導條例第三十二條)：
（一）經判刑確定執行。
（二）犯罪經通緝中。
（三）迭次違反指導管理辦法，情節重大屢誡不悛。
七、勸告作法
    住民違反第二點應配合事項，由所住堂隊進行勸告改善，並視情節將勸告

事實、改善要求及法效規定，記載於記點勸告單，交給當事人或貼於寢室
門首，並註記於安養護資統系統生活紀錄。相關記點資料並作為第四點、
第六點第三款屢勸不止、屢誡不悛之憑據。

八、依本公約處理結果，不影響權益受有損害者，向當事人提出刑事告訴或民
事求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九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公費就養榮民入住須知
一、入住配合事項：台端符合公費就養資格，申請入住桃園榮譽國民之家(以

下稱本家)，為維護住民權益及本家和諧頤養環境，下列事項應配合遵守：
（一）入住管理：入住本家應遵守本家「生活公約」(如附件1)、各項法令政

策、行政規則及各堂隊服務管理事項。
（二）床位調配：本家提供之房間或床位，為因應照護政策及候住需求有調配

運用權責，入住者須無條件配合辦理。
（三）請假規定：為配合本家住民安全管理及伙食人數核算，入住者外出應通

知堂隊管理人員，外宿應辦理請假程序。
（四）就養給與轉帳：入住者於入住時應提供郵局通儲存摺，完成就養給與轉

帳入戶程序。
（五）自費項目：入住者因個人使用所生之費用，應自行負擔，包括但不限於

下列費用：
    1.個人生活用品、耗材費用。
    2.個人使用超過基本用電度數(20度)之電費。
    3.伙食費用。
    4.個人赴院醫療及住院費用。
    5.非急診入（出）醫院往返交通費。
    6.僱請看護人員費用。
（六）伙食事項：參加團體伙食，因個人原因辦理退(止)伙，其費用計算方式，

依本家「起止伙收費結算統一標準表」(如附件2)辦理。
（七）損害賠償：榮家設施設備，入住者應妥善保管及使用，因故意或過失導

致損壞，負損害賠償責任。
（八）醫療事項：
    1.入住本家期間若遇急、重傷病或其他意外事故，由本家逕行送醫診治或

視情形先行採取必要護理措施。
    2.入住者因患法定傳染病，或有身體、心理及精神疾病，經評估不符本家

照護條件（如患肺結核、需 24小時抽痰、插氣切管、植物人、具攻擊
性      之失覺失調症等），應配合本家安排，轉介至適當之醫療或養
護機構。

    3.入住者因疾病、老化或意識異常、混亂，發生慣性跌倒、不自主拔管或
傷害身體之情形，本家配合醫師診斷，得為適當之約束，確保人身安全。

（九）緊急處置：
    1.入住者應建立「緊急聯絡人」及親屬詳細聯繫方式，如有變動應即時更
      新並告知堂隊管理人員，以應緊急事故處理。
    2.生重大傷病或亡故情事，經本家通知，「緊急聯絡人」或家屬應即時到
      場處理。
    3.單身入住者如無緊急聯絡人，發生重大傷病情事，責由本家協助處理，
      其亡故時，在臺無繼承人或繼承人有無不明，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善後
      遺產事宜。
（十）財物保管：個人財物以自行保管為原則，若申請委託保管，依本家「保
      管榮民重要財務作業實施要點」辦理。
（十一）重要文件保管：入住者於入住期間，需本家配合執行之個人重要文件
      (如預立遺囑、大體捐贈文書等)，應主動告知並提供資料，以確保個人
      權益。
（十二）就養驗證：公費入住者每年接受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就養驗證



      時，應配合審查並提供驗證相關資料。驗證結果不符就養標準者，依法
      令喪失公費就養資格。
 二、違規查處：
（一）為確保榮家住民權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32條及其相關法令，
      定有禁止規定；入住者違反規定，經查明屬實，視其情節情重，依法退
      住榮家(停止服務，遷出榮家) 或停止其榮民權益(遷出榮家，並停止領
      取就養金等榮民權益)。
（二）違規事實由本家「生活公約管理委員會」審認，視其情節輕重認定「計
      點勸告」、「調整居住空間」、「退住榮家」或「停止榮民權益」，並
      依規定執行。
（三）執行法令依據：
    1.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 第32條
     「退除役官兵有下列情形之一，停止本條例規定之權益：…三、迭次違
      犯指導管理辦法，情節重大屢誡不悛者。…」
    2.國軍退除役官兵生活指導  管理辦法   第 10條
     「就養之退除役官兵，如有不聽指導管理或其他違紀情事，除涉及刑事
      範圍應移送法辦外，各就養機構得視情節輕重予以處分。…」
    3.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 第20條之 1
     「居住榮家或併同安置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退住或調整至其他榮
      家：一、違反榮家生活公約，情節重大或屢勸無效。…」
    4.國軍退除役官兵部分供給制安置就養作業規定 第10點
     「榮民、榮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其安養或養護：
    （1）違反契約規定者。
    （2）不遵守生活公約，妨害公共安全或他人安養護者。…」
三、本件經當事人詳閱，充分知悉上開內容後簽收立據。

    
    簽收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新進住民報到程序表   附件十

住民姓名：

報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分配堂隊：

負責
單位

項
次

程            序 辦理結果 審查人簽章

服
務
台

1 入住前安養資格審查及醫師健康狀況評估

2
入住時請家屬同意留下姓名、地址、電話作

為聯絡

3 報到處報到及核對身分

4
通知申請人，領取地方政府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或補助款，進住後地方政府將取消

5 詢問健保、戶籍狀況

6 持入住函報到通知堂隊及責任區護士

7 安排家主任接見及輔導組組長訪談

8

□榮民

□併同安置

□一般民眾

(含榮眷遺眷)

一次性保證金     元

□定存單  □現金

第一次伙食費     元

第一次服務費     元

保
健
組

9 收取體檢表

10 體檢表交責任醫師評估

11 營養評估（請填伙食特殊需求)

12 建立醫護資料

堂
隊

13 契約簽訂

14 分配床位協助安頓

15
堂隊長介紹環境及介紹照服員、室友、房

長、戶長

16
說明權利義務、收取入住生活公約，並要求

遵守

17
收繳及核對相關證件並實施會談（建立初訪

表）



18

建立資料袋（含基本資料、預立遺囑、親屬
關係表、損壞責賠切結書、送醫切結書、汽
機車等動力車輛切結書、錢財支用委託書、
財物保管委託、家系圖、生態圖）

19 建立指紋檔案

20 建立輔導照護計畫（1人1表）

                                                

                                                 住民/家屬簽名：________________

堂長：                    保健組長：                   輔導組組長：             

家副主任：                家主任：



 一、提出申請
1. 服務對象 ( 家
屬 ) 提出申請外
住需求

2. 服務對象 ( 家
屬 ) 提出申請轉
調榮家需求

二、個別分析
各堂由堂長主持召開「三合一服務
會議」，與護理人員、照顧服務人
員共同討論，以分析個案狀況

三、提供適切處遇

1.依據個案分析結果，提供適切的
輔導與關懷並連結所需相關資源

2.堂隊14日內呈報

四、案件核定

1.簽報各級長官，並逐級完成輔導
關懷，經首長批示後

2. 函知該地榮民服務處 (榮家 ) 接
續服務照顧

六、檢討服務成效

統計調整轉出件數、事由，並統計
上季轉出分析結果，呈報輔導會綜
辦

五、系統建置
由接管單位登鍵輔導會「就養申請
與異動作業系統」，由本家完成確
認後結案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轉出作業流程     附件十一



附件十二

附件十三



桃園榮譽國民之家異動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親 自 簽  章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連絡電話

調 整 分 類 原安置機構 新安置機構 調整事由 備考

榮家調整榮家

外住調整榮家

外住調整外住


